
广州中海达卫星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——创业板

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

及广州中海达卫星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《公司

章程》、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、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，

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的相关

事项发表了以下独立意见： 

一、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宜 

经认真核查，独立董事认为：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所

涉及新项目符合国家政策和产业发展方向，也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方向，

相关业务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，有利于推动公司北斗高精度智能应用

业务的发展，加快北斗高精度智能应用业务的产业化布局，提升公司

核心竞争力，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。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

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——创业板上

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履行了相关

审议程序。因此，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

事宜，并同意将此事项提交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

二、关于修改《公司章程》的事宜 

经核查，独立董事认为，公司本次修改公司章程是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

作》等最新法律、法规的有关规定，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而修订。本

事项已履行了相应的审议程序，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

司规范运作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修改公司

章程相应部分的内容，并同意将此事项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

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【此页无正文，专用于《广州中海达卫星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

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》之签署页】 

 

 

 

独立董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陆正华          李卫宁            徐 佳 

 

日期：2022年  月  日 


